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219號

上  訴  人  周 綠 梅                             

訴訟代理人  謝 志 明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 美 女                           

            陳 美 珍                                   

            陳 正 德                         

            陳 美 華                                   

            陳 君 惠                                   

            陳 玫 青                                   

            陳 秀 娥                                   

            陳 信 宇                       

            陳 玫 如                         

            陳 姿 曲                                   

            王 瑶 敏                           

            王 慧 敏                                   

            王 霈 穎                           

            廖李彥慧                                 

            李 芳 烈                             

            周 大 焜                                   

            周 素 年                                 

            周 景 祥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徐 明 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租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

月9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重上字第39號），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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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修繕費新臺幣四十七萬

一千一百元本息之上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

法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同共有，門牌號碼○○市○○

區○○路000號未辦理保存登記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坐

落於伊與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1所示之人所共有之同區恒

安段102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伊與被上訴人就系爭

房屋所占有之系爭土地，有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推定租賃

關係(下稱系爭租賃關係)，惟就租金數額不能協議。伊自得

請求法院核定自伊民國100年1月18日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

三分之一之日起，至系爭租賃關係終止即113年5月16日止之

租金額，及請求被上訴人應按上開核定結果，給付租金予

伊。又系爭房屋年久失修，隨時有倒塌之危險，伊為保存系

爭房屋，於102年5月間僱工整修如附表2所示，支出修繕費

用新臺幣(下同)71萬5,700元等情。爰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2

項、第421條、第176條規定，求為㈠核定自100年1月18日起

至113年5月16日止(下稱系爭期間)，每月租金1萬3,392元。

㈡命被上訴人給付100萬4,400元，並於系爭期間按月給付伊

1萬3,392元。㈢命被上訴人給付71萬5,700元本息之判決，

並於原審擴張上開聲明㈠、㈡，求為核定系爭租賃關係每月

租金為2萬5,500元，及命被上訴人再給付227萬293元本息，

於系爭期間按月再給付伊1萬2,108元之判決；就上開聲明

㈢，追加依民法第177條、第179條、第816條規定為請求(第

一審判決核定系爭租賃關係每年租金應按申報地價年息10%

計算，及命被上訴人應給付38萬6,590元本息部分，未據被

上訴人聲明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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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租賃關係之租金，應按系爭土地申報地

價年息10%核定，且上訴人超過起訴前5年部分之租金，已罹

於時效，其擅自裝修系爭房屋，禁止伊使用，非出於為伊管

理事務之意思，並非必要，不成立無因管理。況上訴人主張

之裝修費用，均係訴外人詹皆榮支出，上訴人未受有損害。

H鐵架等地上物(下逕稱H鐵架)未附合於系爭房屋，伊未受有

利益。附表2其他裝潢均在系爭房屋前半部，係詹皆榮與上

訴人為自身利益，未經伊同意所為，對伊構成不法侵害，依

民法第180條第4款規定，不得請求伊等返還裝潢價值或裝修

費用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以：　　

　㈠兩造自100年1月18日起，就系爭房屋坐落上訴人所有之系爭

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成立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之

推定租賃關係(即系爭租賃關係)，系爭土地、系爭房屋之事

實上處分權以買賣為原因，已分別於113年5月16日、17日移

轉予訴外人羅虹雅，系爭租賃關係於113年5月16日終止，兩

造就系爭期間之租金數額未能達成協議等情，為兩造所不

爭，上訴人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法院定系爭

租賃關係之租金數額，即無不合。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係以

系爭房屋作為住宅使用，依土地法第105條規定，應以土地

申報地價年息10%為年租金之上限。系爭土地所在之生活機

能完善、交通運輸狀況便利，系爭租賃關係之租金，應按各

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定每月租金數額如附表3所示。租賃住

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下稱租賃條例)立法目的係為發展租

賃住宅服務業，與系爭租賃關係之當事人身分、法律關係發

生原因迥異，系爭租賃關係租金之核定，無該條例規定之適

用。

　㈡按城市地方，以在他人土地上有房屋為目的而租用基地者，

無論係租地後自建房屋，或承受前手之房屋後始租用該基

地，同屬土地法第105條所定租用基地建築房屋契約。因系

爭房屋占有系爭土地所成立之系爭租賃關係，自屬土地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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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條所定租用基地建築房屋契約，有上開每年租金上限10%

規定之適用。上訴人主張系爭期間每月租金應定為2萬5,500

元，並非可取。又按月定期給付之租金，各期租金之給付請

求權，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此

觀民法第126條、第128條規定自明。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

係指行使請求權客觀上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與請求權人主

觀上何時知悉其可行使無關。請求權人因疾病、權利人不

在、權利存在之不知或其他事實上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

者，時效之進行未因之受影響。上訴人自100年1月18日取得

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時起，即可請求法院定租金數額同時訴請

系爭房屋所有權人給付，客觀上並無行使之法律上障礙。縱

有當事人姓名或住、居所不明情事，亦非不得聲請法院調查

後於訴訟中補正。上訴人遲至110年9月24日始提起本件訴

訟，就逾起訴前5年期間（即100年1月18日起至105年9月24

日止，下稱系爭罹於時效期間）所生租金請求權已罹於5年

時效，既經被上訴人為時效抗辯，上訴人自不得請求系爭罹

於時效期間之租金，其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租金之期間及租金

數額，應如附表4所示。

　㈢上訴人前對訴外人王欽宗、王紀愛、王明雄(下稱王欽宗等3

人)起訴請求遷讓房屋，雙方成立訴訟上和解，王欽宗等3人

於102年5月以前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上訴人，上訴人即於10

2年5月間對系爭房屋為如附表2所示之裝修，嗣並對被上訴

人陳正德、陳美女、陳美華、陳君惠、陳秀娥、陳玫青(下

稱陳正德等6人)寄發存證信函、提出竊佔罪告訴，主張系爭

房屋非陳美華所有，其等不得使用系爭房屋，並陳稱係認系

爭房屋為無主物始出資裝修，足認上訴人其並無為被上訴人

管理事務之意思，非得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第177條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償還裝修費用71萬5,700元。上訴人所設置之H

鐵架，坐落於同地段國有1133之21地號土地，並無附合於系

爭房屋之情，被上訴人未因添附而獲利益。上訴人不爭執陳

美女外之其他被上訴人未使用H鐵架所圈圍之區域，就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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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有使用該區域之情則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自不得依民法第

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H鐵架之價額。上訴人於102

年5至6月間裝修附表2編號1、2⑷、⑸及3至7所示項目（下

合稱系爭裝修項目），已附合為系爭房屋之成分。依上訴人

所提單據，上開裝修費用合計47萬1,100元係由詹皆榮或其

妹詹秀慧支付，無法證明係上訴人所支出或詹皆榮、詹秀慧

代理上訴人支付。上訴人未經被上訴人同意，擅為附表2所

示裝修，係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後所為，已不法侵害被上訴人

之所有權，其出於不法原因所為給付(裝修)，依民法第180

條第4款之不法給付，不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

　㈣綜上，上訴人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法院核定

及命被上訴人給付逾如附表3、4所示之租金額，及依民法第

176條、第177條、第179條、第816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71萬5,700元本息，均為無理由等詞，爰就上開部分，維

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及追加之訴。

四、關於廢棄發回(即原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給付裝修費用47萬

1,100元本息之上訴)部分：　　

　　按不當得利類型有給付、非給付類型不當得利之分，前者係

基於受損人有目的、有意識之給付所發生，後者則因給付以

外行為或法律規定而成立。民法第180條規定，給付有該條

第1款至第4款所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請求返還，乃適用於給

付類型之不當得利，不包括非給付類型之不當得利。於添附

之情形，係因法律(民法第811條至第815條)規定所生不當得

利，與當事人之給付無涉，屬非給付類型之不當得利，尚無

民法第180條規定之適用。查上訴人與王欽宗等3人和解後，

係認系爭房屋為無主物，始自行出資裝修，並拒絕陳正德等

6人使用系爭房屋，尚無為被上訴人管理事務之意思；其於1

02年5至6月間聘工施作之系爭裝修項目，已附合為系爭房屋

之成分，為原審認定之事實(見原判決第13頁至第14頁、第1

5頁第14至16行)。果爾，被上訴人係因民法第811條之規定

而取得系爭裝修項目動產之所有權，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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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的、有意識之給付行為，尚無民法第180條第4款規定之

適用。原審見未及此，遽謂上訴人為自己利益施作系爭裝修

項目，係不法原因之給付，上訴人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

償還該部分價額47萬1,100元，即有未合。上訴論旨，就上

開部分，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又占

有人就占有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或有益費用得否請求所有人

償還，民法第954條、第955條及第957條已設特別規定，本

件因占有所生不當得利，自應優先適用上開規定。案經發

回，應併注意及之。　　

五、關於駁回其他上訴(即原判決駁回上訴人逾附表3、4所示租

金額之核定及請求、逾47萬1,100元本息之裝修費用請求)部

分：

　㈠按租賃條例第6條規定，租賃住宅之租金，由出租人與承租

人約定，不適用土地法第97條規定。此所稱租賃住宅，依同

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係指以出租供居住使用之建築物。準

此，租賃條例第6條規定，於土地租賃契約關係即無適用餘

地。以在他人土地上有房屋為目的而租用基地者，仍有土地

法第105條規定之適用，應依該規定準用同法第97條規定，

約定之租金額不得逾該土地申報總價額年息10%。

　㈡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職權行使，合法

認定系爭租賃關係無租賃條例規定之適用，應依土地法第10

5條準用第97條規定，於申報地價年息10%範圍內定租金數額

並命上訴人給付，及上訴人自100年1月18日取得系爭土地應

有部分時起，即可請求法院定租金數額同時訴請系爭房屋所

有權人給付，客觀上並無行使之法律上障礙，因認上訴人超

出附表4所示期間之租金請求，已罹於時效，及H鐵架部分未

附合於系爭房屋，被上訴人未受有利益，上訴人亦無為被上

訴人管理事務之意思，爰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

核於法尚無違誤。上訴論旨，猶就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

使及其他與判決基礎無涉或贅述之理由，指摘原判決此部分

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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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袁  靜  文

                                法官  張  競  文

                                法官  王  怡  雯

                                法官  周  群  翔

                                法官  王  本  源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宜  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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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219號
上  訴  人  周 綠 梅                             
訴訟代理人  謝 志 明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 美 女                           
            陳 美 珍                                    
            陳 正 德                          
            陳 美 華                                   


            陳 君 惠                                    


            陳 玫 青                                   
            陳 秀 娥                                    


            陳 信 宇                       
            陳 玫 如                          
            陳 姿 曲                                    
            王 瑶 敏                            
            王 慧 敏                                   


            王 霈 穎                            
            廖李彥慧                                  
            李 芳 烈                              
            周 大 焜                                    
            周 素 年                                 
            周 景 祥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徐 明 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租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9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重上字第3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修繕費新臺幣四十七萬一千一百元本息之上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同共有，門牌號碼○○市○○區○○路000號未辦理保存登記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坐落於伊與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1所示之人所共有之同區恒安段102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伊與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所占有之系爭土地，有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推定租賃關係(下稱系爭租賃關係)，惟就租金數額不能協議。伊自得請求法院核定自伊民國100年1月18日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之日起，至系爭租賃關係終止即113年5月16日止之租金額，及請求被上訴人應按上開核定結果，給付租金予伊。又系爭房屋年久失修，隨時有倒塌之危險，伊為保存系爭房屋，於102年5月間僱工整修如附表2所示，支出修繕費用新臺幣(下同)71萬5,700元等情。爰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2項、第421條、第176條規定，求為㈠核定自100年1月18日起至113年5月16日止(下稱系爭期間)，每月租金1萬3,392元。㈡命被上訴人給付100萬4,400元，並於系爭期間按月給付伊1萬3,392元。㈢命被上訴人給付71萬5,700元本息之判決，並於原審擴張上開聲明㈠、㈡，求為核定系爭租賃關係每月租金為2萬5,500元，及命被上訴人再給付227萬293元本息，於系爭期間按月再給付伊1萬2,108元之判決；就上開聲明㈢，追加依民法第177條、第179條、第816條規定為請求(第一審判決核定系爭租賃關係每年租金應按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及命被上訴人應給付38萬6,590元本息部分，未據被上訴人聲明不服)。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租賃關係之租金，應按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10%核定，且上訴人超過起訴前5年部分之租金，已罹於時效，其擅自裝修系爭房屋，禁止伊使用，非出於為伊管理事務之意思，並非必要，不成立無因管理。況上訴人主張之裝修費用，均係訴外人詹皆榮支出，上訴人未受有損害。H鐵架等地上物(下逕稱H鐵架)未附合於系爭房屋，伊未受有利益。附表2其他裝潢均在系爭房屋前半部，係詹皆榮與上訴人為自身利益，未經伊同意所為，對伊構成不法侵害，依民法第180條第4款規定，不得請求伊等返還裝潢價值或裝修費用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以：　　
　㈠兩造自100年1月18日起，就系爭房屋坐落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成立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之推定租賃關係(即系爭租賃關係)，系爭土地、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以買賣為原因，已分別於113年5月16日、17日移轉予訴外人羅虹雅，系爭租賃關係於113年5月16日終止，兩造就系爭期間之租金數額未能達成協議等情，為兩造所不爭，上訴人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法院定系爭租賃關係之租金數額，即無不合。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係以系爭房屋作為住宅使用，依土地法第105條規定，應以土地申報地價年息10%為年租金之上限。系爭土地所在之生活機能完善、交通運輸狀況便利，系爭租賃關係之租金，應按各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定每月租金數額如附表3所示。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下稱租賃條例)立法目的係為發展租賃住宅服務業，與系爭租賃關係之當事人身分、法律關係發生原因迥異，系爭租賃關係租金之核定，無該條例規定之適用。
　㈡按城市地方，以在他人土地上有房屋為目的而租用基地者，無論係租地後自建房屋，或承受前手之房屋後始租用該基地，同屬土地法第105條所定租用基地建築房屋契約。因系爭房屋占有系爭土地所成立之系爭租賃關係，自屬土地法第105條所定租用基地建築房屋契約，有上開每年租金上限10%規定之適用。上訴人主張系爭期間每月租金應定為2萬5,500元，並非可取。又按月定期給付之租金，各期租金之給付請求權，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此觀民法第126條、第128條規定自明。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係指行使請求權客觀上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與請求權人主觀上何時知悉其可行使無關。請求權人因疾病、權利人不在、權利存在之不知或其他事實上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者，時效之進行未因之受影響。上訴人自100年1月18日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時起，即可請求法院定租金數額同時訴請系爭房屋所有權人給付，客觀上並無行使之法律上障礙。縱有當事人姓名或住、居所不明情事，亦非不得聲請法院調查後於訴訟中補正。上訴人遲至110年9月2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就逾起訴前5年期間（即100年1月18日起至105年9月24日止，下稱系爭罹於時效期間）所生租金請求權已罹於5年時效，既經被上訴人為時效抗辯，上訴人自不得請求系爭罹於時效期間之租金，其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租金之期間及租金數額，應如附表4所示。
　㈢上訴人前對訴外人王欽宗、王紀愛、王明雄(下稱王欽宗等3人)起訴請求遷讓房屋，雙方成立訴訟上和解，王欽宗等3人於102年5月以前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上訴人，上訴人即於102年5月間對系爭房屋為如附表2所示之裝修，嗣並對被上訴人陳正德、陳美女、陳美華、陳君惠、陳秀娥、陳玫青(下稱陳正德等6人)寄發存證信函、提出竊佔罪告訴，主張系爭房屋非陳美華所有，其等不得使用系爭房屋，並陳稱係認系爭房屋為無主物始出資裝修，足認上訴人其並無為被上訴人管理事務之意思，非得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第17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償還裝修費用71萬5,700元。上訴人所設置之H鐵架，坐落於同地段國有1133之21地號土地，並無附合於系爭房屋之情，被上訴人未因添附而獲利益。上訴人不爭執陳美女外之其他被上訴人未使用H鐵架所圈圍之區域，就陳美女有使用該區域之情則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自不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H鐵架之價額。上訴人於102年5至6月間裝修附表2編號1、2⑷、⑸及3至7所示項目（下合稱系爭裝修項目），已附合為系爭房屋之成分。依上訴人所提單據，上開裝修費用合計47萬1,100元係由詹皆榮或其妹詹秀慧支付，無法證明係上訴人所支出或詹皆榮、詹秀慧代理上訴人支付。上訴人未經被上訴人同意，擅為附表2所示裝修，係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後所為，已不法侵害被上訴人之所有權，其出於不法原因所為給付(裝修)，依民法第180條第4款之不法給付，不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
　㈣綜上，上訴人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法院核定及命被上訴人給付逾如附表3、4所示之租金額，及依民法第176條、第177條、第179條、第816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1萬5,700元本息，均為無理由等詞，爰就上開部分，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及追加之訴。
四、關於廢棄發回(即原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給付裝修費用47萬1,100元本息之上訴)部分：　　
　　按不當得利類型有給付、非給付類型不當得利之分，前者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有意識之給付所發生，後者則因給付以外行為或法律規定而成立。民法第180條規定，給付有該條第1款至第4款所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請求返還，乃適用於給付類型之不當得利，不包括非給付類型之不當得利。於添附之情形，係因法律(民法第811條至第815條)規定所生不當得利，與當事人之給付無涉，屬非給付類型之不當得利，尚無民法第180條規定之適用。查上訴人與王欽宗等3人和解後，係認系爭房屋為無主物，始自行出資裝修，並拒絕陳正德等6人使用系爭房屋，尚無為被上訴人管理事務之意思；其於102年5至6月間聘工施作之系爭裝修項目，已附合為系爭房屋之成分，為原審認定之事實(見原判決第13頁至第14頁、第15頁第14至16行)。果爾，被上訴人係因民法第811條之規定而取得系爭裝修項目動產之所有權，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並無有目的、有意識之給付行為，尚無民法第180條第4款規定之適用。原審見未及此，遽謂上訴人為自己利益施作系爭裝修項目，係不法原因之給付，上訴人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償還該部分價額47萬1,100元，即有未合。上訴論旨，就上開部分，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又占有人就占有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或有益費用得否請求所有人償還，民法第954條、第955條及第957條已設特別規定，本件因占有所生不當得利，自應優先適用上開規定。案經發回，應併注意及之。　　
五、關於駁回其他上訴(即原判決駁回上訴人逾附表3、4所示租金額之核定及請求、逾47萬1,100元本息之裝修費用請求)部分：
　㈠按租賃條例第6條規定，租賃住宅之租金，由出租人與承租人約定，不適用土地法第97條規定。此所稱租賃住宅，依同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係指以出租供居住使用之建築物。準此，租賃條例第6條規定，於土地租賃契約關係即無適用餘地。以在他人土地上有房屋為目的而租用基地者，仍有土地法第105條規定之適用，應依該規定準用同法第97條規定，約定之租金額不得逾該土地申報總價額年息10%。
　㈡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職權行使，合法認定系爭租賃關係無租賃條例規定之適用，應依土地法第105條準用第97條規定，於申報地價年息10%範圍內定租金數額並命上訴人給付，及上訴人自100年1月18日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時起，即可請求法院定租金數額同時訴請系爭房屋所有權人給付，客觀上並無行使之法律上障礙，因認上訴人超出附表4所示期間之租金請求，已罹於時效，及H鐵架部分未附合於系爭房屋，被上訴人未受有利益，上訴人亦無為被上訴人管理事務之意思，爰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尚無違誤。上訴論旨，猶就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其他與判決基礎無涉或贅述之理由，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袁  靜  文
                                法官  張  競  文
                                法官  王  怡  雯
                                法官  周  群  翔
                                法官  王  本  源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宜  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219號
上  訴  人  周 綠 梅                             
訴訟代理人  謝 志 明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 美 女                           
            陳 美 珍                                    
            陳 正 德                          
            陳 美 華                                   

            陳 君 惠                                    

            陳 玫 青                                   
            陳 秀 娥                                    

            陳 信 宇                       
            陳 玫 如                          
            陳 姿 曲                                    
            王 瑶 敏                            
            王 慧 敏                                   

            王 霈 穎                            
            廖李彥慧                                  
            李 芳 烈                              
            周 大 焜                                    
            周 素 年                                 
            周 景 祥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徐 明 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租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
月9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重上字第39號），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修繕費新臺幣四十七萬
一千一百元本息之上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
法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同共有，門牌號碼○○市○○區○○
    路000號未辦理保存登記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坐落於伊
    與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1所示之人所共有之同區恒安段102
    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伊與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所
    占有之系爭土地，有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推定租賃關係(
    下稱系爭租賃關係)，惟就租金數額不能協議。伊自得請求
    法院核定自伊民國100年1月18日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三分
    之一之日起，至系爭租賃關係終止即113年5月16日止之租金
    額，及請求被上訴人應按上開核定結果，給付租金予伊。又
    系爭房屋年久失修，隨時有倒塌之危險，伊為保存系爭房屋
    ，於102年5月間僱工整修如附表2所示，支出修繕費用新臺
    幣(下同)71萬5,700元等情。爰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2項、第
    421條、第176條規定，求為㈠核定自100年1月18日起至113年
    5月16日止(下稱系爭期間)，每月租金1萬3,392元。㈡命被上
    訴人給付100萬4,400元，並於系爭期間按月給付伊1萬3,392
    元。㈢命被上訴人給付71萬5,700元本息之判決，並於原審擴
    張上開聲明㈠、㈡，求為核定系爭租賃關係每月租金為2萬5,5
    00元，及命被上訴人再給付227萬293元本息，於系爭期間按
    月再給付伊1萬2,108元之判決；就上開聲明㈢，追加依民法
    第177條、第179條、第816條規定為請求(第一審判決核定系
    爭租賃關係每年租金應按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及命被上
    訴人應給付38萬6,590元本息部分，未據被上訴人聲明不服)
    。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租賃關係之租金，應按系爭土地申報地
    價年息10%核定，且上訴人超過起訴前5年部分之租金，已罹
    於時效，其擅自裝修系爭房屋，禁止伊使用，非出於為伊管
    理事務之意思，並非必要，不成立無因管理。況上訴人主張
    之裝修費用，均係訴外人詹皆榮支出，上訴人未受有損害。
    H鐵架等地上物(下逕稱H鐵架)未附合於系爭房屋，伊未受有
    利益。附表2其他裝潢均在系爭房屋前半部，係詹皆榮與上
    訴人為自身利益，未經伊同意所為，對伊構成不法侵害，依
    民法第180條第4款規定，不得請求伊等返還裝潢價值或裝修
    費用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以：　　
　㈠兩造自100年1月18日起，就系爭房屋坐落上訴人所有之系爭
    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成立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之
    推定租賃關係(即系爭租賃關係)，系爭土地、系爭房屋之事
    實上處分權以買賣為原因，已分別於113年5月16日、17日移
    轉予訴外人羅虹雅，系爭租賃關係於113年5月16日終止，兩
    造就系爭期間之租金數額未能達成協議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上訴人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法院定系爭租
    賃關係之租金數額，即無不合。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係以系
    爭房屋作為住宅使用，依土地法第105條規定，應以土地申
    報地價年息10%為年租金之上限。系爭土地所在之生活機能
    完善、交通運輸狀況便利，系爭租賃關係之租金，應按各年
    度申報地價年息10%定每月租金數額如附表3所示。租賃住宅
    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下稱租賃條例)立法目的係為發展租賃
    住宅服務業，與系爭租賃關係之當事人身分、法律關係發生
    原因迥異，系爭租賃關係租金之核定，無該條例規定之適用
    。
　㈡按城市地方，以在他人土地上有房屋為目的而租用基地者，
    無論係租地後自建房屋，或承受前手之房屋後始租用該基地
    ，同屬土地法第105條所定租用基地建築房屋契約。因系爭
    房屋占有系爭土地所成立之系爭租賃關係，自屬土地法第10
    5條所定租用基地建築房屋契約，有上開每年租金上限10%規
    定之適用。上訴人主張系爭期間每月租金應定為2萬5,500元
    ，並非可取。又按月定期給付之租金，各期租金之給付請求
    權，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此觀
    民法第126條、第128條規定自明。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係
    指行使請求權客觀上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與請求權人主觀
    上何時知悉其可行使無關。請求權人因疾病、權利人不在、
    權利存在之不知或其他事實上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者，時
    效之進行未因之受影響。上訴人自100年1月18日取得系爭土
    地應有部分時起，即可請求法院定租金數額同時訴請系爭房
    屋所有權人給付，客觀上並無行使之法律上障礙。縱有當事
    人姓名或住、居所不明情事，亦非不得聲請法院調查後於訴
    訟中補正。上訴人遲至110年9月2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就逾
    起訴前5年期間（即100年1月18日起至105年9月24日止，下
    稱系爭罹於時效期間）所生租金請求權已罹於5年時效，既
    經被上訴人為時效抗辯，上訴人自不得請求系爭罹於時效期
    間之租金，其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租金之期間及租金數額，應
    如附表4所示。
　㈢上訴人前對訴外人王欽宗、王紀愛、王明雄(下稱王欽宗等3
    人)起訴請求遷讓房屋，雙方成立訴訟上和解，王欽宗等3人
    於102年5月以前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上訴人，上訴人即於10
    2年5月間對系爭房屋為如附表2所示之裝修，嗣並對被上訴
    人陳正德、陳美女、陳美華、陳君惠、陳秀娥、陳玫青(下
    稱陳正德等6人)寄發存證信函、提出竊佔罪告訴，主張系爭
    房屋非陳美華所有，其等不得使用系爭房屋，並陳稱係認系
    爭房屋為無主物始出資裝修，足認上訴人其並無為被上訴人
    管理事務之意思，非得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第177條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償還裝修費用71萬5,700元。上訴人所設置之H
    鐵架，坐落於同地段國有1133之21地號土地，並無附合於系
    爭房屋之情，被上訴人未因添附而獲利益。上訴人不爭執陳
    美女外之其他被上訴人未使用H鐵架所圈圍之區域，就陳美
    女有使用該區域之情則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自不得依民法第
    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H鐵架之價額。上訴人於102
    年5至6月間裝修附表2編號1、2⑷、⑸及3至7所示項目（下合
    稱系爭裝修項目），已附合為系爭房屋之成分。依上訴人所
    提單據，上開裝修費用合計47萬1,100元係由詹皆榮或其妹
    詹秀慧支付，無法證明係上訴人所支出或詹皆榮、詹秀慧代
    理上訴人支付。上訴人未經被上訴人同意，擅為附表2所示
    裝修，係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後所為，已不法侵害被上訴人之
    所有權，其出於不法原因所為給付(裝修)，依民法第180條
    第4款之不法給付，不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
　㈣綜上，上訴人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法院核定及
    命被上訴人給付逾如附表3、4所示之租金額，及依民法第17
    6條、第177條、第179條、第816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
    71萬5,700元本息，均為無理由等詞，爰就上開部分，維持
    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及追加之訴。
四、關於廢棄發回(即原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給付裝修費用47萬1
    ,100元本息之上訴)部分：　　
　　按不當得利類型有給付、非給付類型不當得利之分，前者係
    基於受損人有目的、有意識之給付所發生，後者則因給付以
    外行為或法律規定而成立。民法第180條規定，給付有該條
    第1款至第4款所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請求返還，乃適用於給
    付類型之不當得利，不包括非給付類型之不當得利。於添附
    之情形，係因法律(民法第811條至第815條)規定所生不當得
    利，與當事人之給付無涉，屬非給付類型之不當得利，尚無
    民法第180條規定之適用。查上訴人與王欽宗等3人和解後，
    係認系爭房屋為無主物，始自行出資裝修，並拒絕陳正德等
    6人使用系爭房屋，尚無為被上訴人管理事務之意思；其於1
    02年5至6月間聘工施作之系爭裝修項目，已附合為系爭房屋
    之成分，為原審認定之事實(見原判決第13頁至第14頁、第1
    5頁第14至16行)。果爾，被上訴人係因民法第811條之規定
    而取得系爭裝修項目動產之所有權，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並無
    有目的、有意識之給付行為，尚無民法第180條第4款規定之
    適用。原審見未及此，遽謂上訴人為自己利益施作系爭裝修
    項目，係不法原因之給付，上訴人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
    償還該部分價額47萬1,100元，即有未合。上訴論旨，就上
    開部分，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又占
    有人就占有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或有益費用得否請求所有人
    償還，民法第954條、第955條及第957條已設特別規定，本
    件因占有所生不當得利，自應優先適用上開規定。案經發回
    ，應併注意及之。　　
五、關於駁回其他上訴(即原判決駁回上訴人逾附表3、4所示租
    金額之核定及請求、逾47萬1,100元本息之裝修費用請求)部
    分：
　㈠按租賃條例第6條規定，租賃住宅之租金，由出租人與承租人
    約定，不適用土地法第97條規定。此所稱租賃住宅，依同條
    例第3條第1款規定，係指以出租供居住使用之建築物。準此
    ，租賃條例第6條規定，於土地租賃契約關係即無適用餘地
    。以在他人土地上有房屋為目的而租用基地者，仍有土地法
    第105條規定之適用，應依該規定準用同法第97條規定，約
    定之租金額不得逾該土地申報總價額年息10%。
　㈡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職權行使，合法
    認定系爭租賃關係無租賃條例規定之適用，應依土地法第10
    5條準用第97條規定，於申報地價年息10%範圍內定租金數額
    並命上訴人給付，及上訴人自100年1月18日取得系爭土地應
    有部分時起，即可請求法院定租金數額同時訴請系爭房屋所
    有權人給付，客觀上並無行使之法律上障礙，因認上訴人超
    出附表4所示期間之租金請求，已罹於時效，及H鐵架部分未
    附合於系爭房屋，被上訴人未受有利益，上訴人亦無為被上
    訴人管理事務之意思，爰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
    核於法尚無違誤。上訴論旨，猶就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
    使及其他與判決基礎無涉或贅述之理由，指摘原判決此部分
    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袁  靜  文
                                法官  張  競  文
                                法官  王  怡  雯
                                法官  周  群  翔
                                法官  王  本  源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宜  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219號
上  訴  人  周 綠 梅                             
訴訟代理人  謝 志 明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 美 女                           
            陳 美 珍                                    
            陳 正 德                          
            陳 美 華                                   

            陳 君 惠                                    

            陳 玫 青                                   
            陳 秀 娥                                    

            陳 信 宇                       
            陳 玫 如                          
            陳 姿 曲                                    
            王 瑶 敏                            
            王 慧 敏                                   

            王 霈 穎                            
            廖李彥慧                                  
            李 芳 烈                              
            周 大 焜                                    
            周 素 年                                 
            周 景 祥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徐 明 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租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9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重上字第3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修繕費新臺幣四十七萬一千一百元本息之上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同共有，門牌號碼○○市○○區○○路000號未辦理保存登記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坐落於伊與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1所示之人所共有之同區恒安段102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伊與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所占有之系爭土地，有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推定租賃關係(下稱系爭租賃關係)，惟就租金數額不能協議。伊自得請求法院核定自伊民國100年1月18日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之日起，至系爭租賃關係終止即113年5月16日止之租金額，及請求被上訴人應按上開核定結果，給付租金予伊。又系爭房屋年久失修，隨時有倒塌之危險，伊為保存系爭房屋，於102年5月間僱工整修如附表2所示，支出修繕費用新臺幣(下同)71萬5,700元等情。爰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2項、第421條、第176條規定，求為㈠核定自100年1月18日起至113年5月16日止(下稱系爭期間)，每月租金1萬3,392元。㈡命被上訴人給付100萬4,400元，並於系爭期間按月給付伊1萬3,392元。㈢命被上訴人給付71萬5,700元本息之判決，並於原審擴張上開聲明㈠、㈡，求為核定系爭租賃關係每月租金為2萬5,500元，及命被上訴人再給付227萬293元本息，於系爭期間按月再給付伊1萬2,108元之判決；就上開聲明㈢，追加依民法第177條、第179條、第816條規定為請求(第一審判決核定系爭租賃關係每年租金應按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及命被上訴人應給付38萬6,590元本息部分，未據被上訴人聲明不服)。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租賃關係之租金，應按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10%核定，且上訴人超過起訴前5年部分之租金，已罹於時效，其擅自裝修系爭房屋，禁止伊使用，非出於為伊管理事務之意思，並非必要，不成立無因管理。況上訴人主張之裝修費用，均係訴外人詹皆榮支出，上訴人未受有損害。H鐵架等地上物(下逕稱H鐵架)未附合於系爭房屋，伊未受有利益。附表2其他裝潢均在系爭房屋前半部，係詹皆榮與上訴人為自身利益，未經伊同意所為，對伊構成不法侵害，依民法第180條第4款規定，不得請求伊等返還裝潢價值或裝修費用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以：　　
　㈠兩造自100年1月18日起，就系爭房屋坐落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成立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之推定租賃關係(即系爭租賃關係)，系爭土地、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以買賣為原因，已分別於113年5月16日、17日移轉予訴外人羅虹雅，系爭租賃關係於113年5月16日終止，兩造就系爭期間之租金數額未能達成協議等情，為兩造所不爭，上訴人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法院定系爭租賃關係之租金數額，即無不合。被上訴人於系爭期間係以系爭房屋作為住宅使用，依土地法第105條規定，應以土地申報地價年息10%為年租金之上限。系爭土地所在之生活機能完善、交通運輸狀況便利，系爭租賃關係之租金，應按各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定每月租金數額如附表3所示。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下稱租賃條例)立法目的係為發展租賃住宅服務業，與系爭租賃關係之當事人身分、法律關係發生原因迥異，系爭租賃關係租金之核定，無該條例規定之適用。
　㈡按城市地方，以在他人土地上有房屋為目的而租用基地者，無論係租地後自建房屋，或承受前手之房屋後始租用該基地，同屬土地法第105條所定租用基地建築房屋契約。因系爭房屋占有系爭土地所成立之系爭租賃關係，自屬土地法第105條所定租用基地建築房屋契約，有上開每年租金上限10%規定之適用。上訴人主張系爭期間每月租金應定為2萬5,500元，並非可取。又按月定期給付之租金，各期租金之給付請求權，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此觀民法第126條、第128條規定自明。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係指行使請求權客觀上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與請求權人主觀上何時知悉其可行使無關。請求權人因疾病、權利人不在、權利存在之不知或其他事實上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者，時效之進行未因之受影響。上訴人自100年1月18日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時起，即可請求法院定租金數額同時訴請系爭房屋所有權人給付，客觀上並無行使之法律上障礙。縱有當事人姓名或住、居所不明情事，亦非不得聲請法院調查後於訴訟中補正。上訴人遲至110年9月2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就逾起訴前5年期間（即100年1月18日起至105年9月24日止，下稱系爭罹於時效期間）所生租金請求權已罹於5年時效，既經被上訴人為時效抗辯，上訴人自不得請求系爭罹於時效期間之租金，其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租金之期間及租金數額，應如附表4所示。
　㈢上訴人前對訴外人王欽宗、王紀愛、王明雄(下稱王欽宗等3人)起訴請求遷讓房屋，雙方成立訴訟上和解，王欽宗等3人於102年5月以前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上訴人，上訴人即於102年5月間對系爭房屋為如附表2所示之裝修，嗣並對被上訴人陳正德、陳美女、陳美華、陳君惠、陳秀娥、陳玫青(下稱陳正德等6人)寄發存證信函、提出竊佔罪告訴，主張系爭房屋非陳美華所有，其等不得使用系爭房屋，並陳稱係認系爭房屋為無主物始出資裝修，足認上訴人其並無為被上訴人管理事務之意思，非得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第17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償還裝修費用71萬5,700元。上訴人所設置之H鐵架，坐落於同地段國有1133之21地號土地，並無附合於系爭房屋之情，被上訴人未因添附而獲利益。上訴人不爭執陳美女外之其他被上訴人未使用H鐵架所圈圍之區域，就陳美女有使用該區域之情則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自不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H鐵架之價額。上訴人於102年5至6月間裝修附表2編號1、2⑷、⑸及3至7所示項目（下合稱系爭裝修項目），已附合為系爭房屋之成分。依上訴人所提單據，上開裝修費用合計47萬1,100元係由詹皆榮或其妹詹秀慧支付，無法證明係上訴人所支出或詹皆榮、詹秀慧代理上訴人支付。上訴人未經被上訴人同意，擅為附表2所示裝修，係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後所為，已不法侵害被上訴人之所有權，其出於不法原因所為給付(裝修)，依民法第180條第4款之不法給付，不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
　㈣綜上，上訴人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法院核定及命被上訴人給付逾如附表3、4所示之租金額，及依民法第176條、第177條、第179條、第816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1萬5,700元本息，均為無理由等詞，爰就上開部分，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及追加之訴。
四、關於廢棄發回(即原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給付裝修費用47萬1,100元本息之上訴)部分：　　
　　按不當得利類型有給付、非給付類型不當得利之分，前者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有意識之給付所發生，後者則因給付以外行為或法律規定而成立。民法第180條規定，給付有該條第1款至第4款所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請求返還，乃適用於給付類型之不當得利，不包括非給付類型之不當得利。於添附之情形，係因法律(民法第811條至第815條)規定所生不當得利，與當事人之給付無涉，屬非給付類型之不當得利，尚無民法第180條規定之適用。查上訴人與王欽宗等3人和解後，係認系爭房屋為無主物，始自行出資裝修，並拒絕陳正德等6人使用系爭房屋，尚無為被上訴人管理事務之意思；其於102年5至6月間聘工施作之系爭裝修項目，已附合為系爭房屋之成分，為原審認定之事實(見原判決第13頁至第14頁、第15頁第14至16行)。果爾，被上訴人係因民法第811條之規定而取得系爭裝修項目動產之所有權，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並無有目的、有意識之給付行為，尚無民法第180條第4款規定之適用。原審見未及此，遽謂上訴人為自己利益施作系爭裝修項目，係不法原因之給付，上訴人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償還該部分價額47萬1,100元，即有未合。上訴論旨，就上開部分，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又占有人就占有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或有益費用得否請求所有人償還，民法第954條、第955條及第957條已設特別規定，本件因占有所生不當得利，自應優先適用上開規定。案經發回，應併注意及之。　　
五、關於駁回其他上訴(即原判決駁回上訴人逾附表3、4所示租金額之核定及請求、逾47萬1,100元本息之裝修費用請求)部分：
　㈠按租賃條例第6條規定，租賃住宅之租金，由出租人與承租人約定，不適用土地法第97條規定。此所稱租賃住宅，依同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係指以出租供居住使用之建築物。準此，租賃條例第6條規定，於土地租賃契約關係即無適用餘地。以在他人土地上有房屋為目的而租用基地者，仍有土地法第105條規定之適用，應依該規定準用同法第97條規定，約定之租金額不得逾該土地申報總價額年息10%。
　㈡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職權行使，合法認定系爭租賃關係無租賃條例規定之適用，應依土地法第105條準用第97條規定，於申報地價年息10%範圍內定租金數額並命上訴人給付，及上訴人自100年1月18日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時起，即可請求法院定租金數額同時訴請系爭房屋所有權人給付，客觀上並無行使之法律上障礙，因認上訴人超出附表4所示期間之租金請求，已罹於時效，及H鐵架部分未附合於系爭房屋，被上訴人未受有利益，上訴人亦無為被上訴人管理事務之意思，爰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尚無違誤。上訴論旨，猶就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其他與判決基礎無涉或贅述之理由，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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